设施向社会共享的管理办法与实施方案
一、总则
（一）编制目的
为落实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6.2.3 条 “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” 要求，规范本项目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的管理流程，保障设施安全、有序、高效运行，兼顾项目业主与社会公众的使用权益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与实施方案。
（二）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本项目范围内所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服务设施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教育配套（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）、医疗配套（社区医院 / 诊所）、文化活动设施、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、商业服务设施、公共活动空间、停车设施及步行公共通道。
（三）核心原则
开放共享：严格落实 “场地不封闭或场地内步行公共通道向社会开放” 要求，保障社会公众便捷使用项目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；
安全优先：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与应急保障机制，保障设施使用过程中的人身与财产安全；
公平便捷：优化服务流程，保障业主与社会公众享有均等的设施使用权益，提升公共服务便利性；
可持续运营：通过合理的管理与运维机制，保障设施长期稳定运行，契合项目绿色低碳与全龄化设计理念。
二、公共服务设施共享清单（对应 6.2.3 条评价要求）
（一）住宅建筑配套共享设施
本项目住宅建筑部分已满足绿色建筑评价 6.2.3 条中6 项及以上公共服务设施要求，具体共享清单如下：
教育设施：场地出入口至幼儿园步行距离≤300m、至小学步行距离≤500m、至中学步行距离≤1000m，三类教育设施均向社会适龄人群开放招生；
医疗设施：场地出入口至医院 / 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步行距离≤1000m，提供基础诊疗、急诊转诊等服务，面向社会公众开放；
文化设施：场地出入口至群众文化活动设施步行距离≤800m，提供文化展览、文艺演出、公益培训等服务，向社会公众开放；
养老设施：场地出入口至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步行距离≤500m，提供日间照料、康复护理、文化娱乐等服务，面向区域老年人群开放；
商业设施：场地周边 500m 范围内配置不少于 3 种商业服务设施（如便利店、餐饮、生鲜超市、洗衣店等），24 小时 / 常态化向社会公众开放；
步行通道：场地内步行公共通道（含景观步道、无障碍通道）全程向社会开放，不设置封闭管理，保障公众通行便捷性。
（二）公共建筑配套共享设施
本项目公共建筑部分已满足绿色建筑评价 6.2.3 条中5 项公共服务要求，具体共享清单如下：
多元服务功能：建筑内兼容茶文化展示、社区服务、文化活动、便民服务等 ≥2 种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功能 ；
开放公共空间：向社会公众提供茶语工坊、共享庭院、观景平台等开放公共活动空间，用于文化交流、休闲休憩、公益活动；
充电设施：电动汽车充电桩车位数占总车位数比例≥10%，面向社会车辆开放使用；
公共停车场：场地周边 500m 范围内设有社会公共停车场（库），与项目停车资源联动共享，保障社会车辆停放需求；
开放通道：场地不封闭，内部步行公共通道、景观走廊全程向社会开放，实现与周边区域的无障碍连通。
三、设施向社会共享管理办法
（一）开放管理
开放范围：所有列入共享清单的设施、空间及通道，均向社会公众开放，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封闭或歧视性准入限制；
开放时间：步行通道、公共活动空间：24 小时全天候开放；
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养老设施：按照各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服务时间开放，保障日常服务需求；商业设施：按照经营业态自主确定开放时间，鼓励延长服务时长，提升便民性；停车、充电设施：24 小时开放，保障全天候使用需求。准入规则：社会公众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进入使用，无需额外办理业主专属权限；针对老年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，提供优先使用、辅助引导等便利服务。
（二）安全管理
设施维护：建立定期巡检制度，每月对共享设施的结构安全、设备运行、无障碍功能进行全面检测，确保设施完好可用；
秩序维护：配备专职安保人员与智能监控系统，维护公共秩序，及时劝阻违规使用、破坏设施等行为；
应急保障：制定火灾、医疗急救、设施故障等应急预案，配备应急物资与疏散标识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保障突发情况下的人员安全与设施稳定运行。
（三）服务管理
信息公示：在场地出入口、设施入口显著位置公示开放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（如有）、投诉电话等信息，便于公众知晓；
服务规范：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，工作人员需文明服务、耐心引导，保障业主与社会公众享有同等服务质量；
无障碍服务：针对行动不便者、老年人、儿童等群体，提供优先服务、辅助通行、应急呼叫等便利措施，契合全龄化设计要求。
（四）收费与运维管理
公益类设施：教育、文化、养老、步行通道等公益类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，运维费用纳入项目物业管理经费；
经营性设施：商业、停车、充电等经营性设施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收取费用，收费标准公示透明，收益优先用于设施维护与服务提升；
成本管控：通过智能化运维、低碳节能技术应用等方式，降低设施运维成本，保障可持续运营。
（五）投诉与监督
设立专门的投诉受理渠道（电话、线上平台、现场窗口），及时响应公众投诉与建议，处理时限≤24 小时；定期向业主与社会公众公示设施使用情况、运维记录、投诉处理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；主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确保设施共享管理符合规范要求。
四、设施向社会共享实施方案
（一）实施阶段
筹备阶段（项目竣工前）：
完成共享设施清单梳理与公示，明确各设施开放范围、时间与服务内容；组建共享管理团队，完成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、服务规范的编制与培训；完成无障碍设施、安全标识、公示牌等硬件配置，保障开放条件。
试运行阶段（竣工后 3 个月）：
全面开放共享设施，收集业主与社会公众的使用反馈；优化开放流程与服务细节，解决试运行期间出现的问题；完成应急演练与安全评估，确保设施稳定运行。
正式运行阶段（试运行结束后）：
常态化执行本管理办法，保障设施持续向社会开放；定期开展设施维护、服务评估与监督检查，持续提升共享服务质量；配合绿色建筑评价机构的现场核查，提供完整的共享管理记录与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责任分工
建设单位：负责共享设施的建设与硬件配置，确保设施符合开放共享要求；
物业管理单位：作为日常管理主体，负责设施开放、安全维护、服务运营、投诉处理等全流程工作；
各设施运营单位（如学校、医院、商业机构等）：按照行业规范与本办法要求，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；
业主委员会：监督管理办法执行情况，代表业主利益提出优化建议。
（三）保障措施
经费保障：设立共享设施运维专项经费，纳入项目物业管理预算，保障设施维护与服务运营；
技术保障：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（如门禁、监控、停车计费、充电管理），提升共享服务效率与便捷性；
宣传保障：通过项目公众号、社区公告、周边社区宣传等方式，向社会公众普及共享设施信息，提升设施使用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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